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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入确认的变通做法及其危害

黄丽娟

渊河南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新乡 453000冤

【摘要】当前，部分企业对于收入的确认存在摒弃权责发生制的现象，根据不同的需要自行设计和使用开票制、报税

制、融资制等有悖于企业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方法。本文分析了其原因，并阐述了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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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收入是指企业

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

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

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一、企业会计准则对权责发生制的相关规定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将收入按其性质的不同分为销售商

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三种。其确认的

具体标准是：

1.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淤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于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盂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榆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虞相关的已发生或

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淤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于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盂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榆交易中

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3.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

确认：淤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于收入的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

以上收入的业务性质虽然不同，但其收入确认的基本内

涵是一样的，即必须同时满足：淤经济业务已实质发生；于相

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盂收入与成本能够可靠计量。这

实质上是对权责发生制在收入确认应用上的一个具体诠释，

也是对权责发生制中的判断标准“是否应当”的具体化。

上述三个条件中，第三条是最容易操作的；第二条中的

“很可能”虽然准则给出了概率的量化标准，但相关概率的估

计也是很主观的一种判断，实务中会因不同的财务人员而给

出不同的结论；第一条是最不容易确定的。具体准则中给出的

判断标准是：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

货方、没有保留继续管理权、没有实施有效控制。这三个方面

都是理念上的一种界定，科学、合理，且符合权责发生制的理

论标准。但实务中需要的是某种“客观事实出现”的标准，如收

到银行收款通知单、发票的开出、出库单的开出等，而不是根

据科学的理念去人为地再推断。

二、实务中收入确认的三种变通做法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现实中，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收

入的确认基本上都摒弃了权责发生制，各自根据自身利益，按

照不同的需求设计和使用着不同的收入确认标准。目前，实务

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做法：

1. 开票制，即以发票开出的时间确定收入的归属期。发

票一般是在现金全部收到时才开出，这时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落定，相关经济利益已经全部流入企业，确

认收入是符合权责发生制要求的。但是，对于商品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购货方、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收入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只要不是全额收款，销售

企业通常是不开发票的，即不确认其收入或部分确认其收入。

开票制也不符合收付实现制。收付实现制是以收到现金

的时间来确定收入归属期的一种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对

于收付实现制存在部分收款即部分确认收入的情况，开票制

是不存在的。

企业以开票确认的收入，有时有含税收入与不含税收入

之分，这是企业因对外宣传需要而为之的。与收入确认的标准

无关，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一定是发票中的不含税收入。

与权责发生制相比，开票制收入确认的标准更加具体，便

于操作；确认收入的质量会好些，一旦确认为收入将来形成坏

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收入确认的金额通常会较少些，因为可

能流入企业的收入开票制是不计量的。

与收付实现制相比，开票制收入确认的标准同样具有便

于操作的特点；但确认收入的质量会有所欠缺，因为开票制下

有时存在未收到现金而提前开票的事项；收入确认的金额也

会少一些，因为预收现金、分期收现均不开发票，不做收入确

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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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开票制三者在对收入的确认方

面，权责发生制最具科学性，收付实现制最具质量性，开票制

最具谨慎性。

2. 报税制，即向税务机关报税时确认的当期收入。这是

一种在开出发票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现金流的安排，有选择性

地确认部分已开发票收入的处理。

与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开票制相比，报税制在收入

确认方面更具随意性，收入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

现金流量；收入确认的分期数据可信度较差。权责发生制、收

付实现制、开票制以及报税制四者确认的分期收入数据通常

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是时间性差异或是暂时性差异，即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会自动消除。

3. 融资制，即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按照金融机构的要

求确认收入。它主要是为了满足金融机构为放贷所设定的财

务指标，自己“造”出来的数据。

与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开票制、报税制相比，融资制

在收入确认方面最具随意性，最不可信，也最无质量可言。企

业收入的多少主要是按照金融机构的财务指标要求确定的，

尽管金融机构也要求有凭证为佐证，但企业通常以有较多不

开票收入为借口，以产品出库单等自制内部单据确认其收

入。融资制与其他制度确认的收入，在数据上存在较大的差

异，而且这种差异是永久性差异，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

消除。

开票制、报税制、融资制是目前企业确认收入的最主要和

最普遍的原则，在企业内部是同时并存使用的，这也是造成企

业多套账册的直接原因。

三、企业收入确认采取变通做法的原因分析

1. 权责发生制不便于操作。权责发生制规范的是一种理

念，其要求相关会计人员在使用权责发生制时必须具备较高

的执业素养和较强的职业判断力。会计准则对权责发生制在

应用上的诠释是：第一，经济业务已经实质发生；第二，相关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第三，收入与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经

济业务实质发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商品所有

权上的主要风险”是否“转移给购买者”，往往因销售者对于风

险的态度不同会有不同的认知。例如，在委托代销方式下，委

托方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而实际的情况是，多数销售

企业由于有“三包”的承诺，因此在仅仅收到代销清单时财务

人员是不会认定“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已经转移给购买

者”，不确认收入的实现。另外，“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很可能”在具体准则中的量化规定是概率大于 50%、小

于 95%。然而，这个概率的本身也是人为估计的，现实中缺乏

统一的操作标准。

2. 催账需要。采用开票制，摒弃权责发生制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催收账款。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赊销已成为多数企

业主要的销售手段。但是，赊销以后的催收账款工作也是困扰

销售企业的一大难题。在增值税普遍推行的情况下，发货后不

收到全部货款不开发票以牵制购货方进项税额抵扣，已成为

很多销售企业的催账手段。在发票作为收入确认的凭证也作

为一种制约手段的情况下，为了催收账款，摒弃权责发生制成

为一种必然。

3. 现金流的安排。这是报税制存在的内在原因。企业每

个期间报出多少收入，直接影响到当期的销项税额。根据当期

企业整体现金流入、流出的情况，合理安排增值税分期交纳金

额是每个理财人的应尽职责。现金流量决定分期增值税的多

少，增值税的多少又决定了企业当期收入的多少。

4. 税法的“宽容”。这是报税制存在的外在原因。由于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有效期由原来的 90天改为了 180天，这

就意味着企业有了更多的调节分期纳税金额的空间。在纳税

金额决定收入金额的情况下，报税制的被应用便成为必然。

5. 金融环境的恶化。金融企业恶性竞争，相互争夺客源，

迫使自己不断降低放贷条件，甚至帮助贷款企业共同造假。贷

款企业收入不足时，在金融企业的默许下，以有不开票收入为

借口，以产品出库单为佐证，虚报收入，使“融资制”收入成为

可能。

开票制、报税制、融资制三者相比，开票制确定收入的原

则最接近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其数据最可信；报税制确定收入

的原则是现金流量的多少，其数据缺乏可信度，但它与开票制

一样，与权责发生制在数据上的差异仅仅是时间性差异，是可

以消除的；融资制确认收入的原则是满足放贷指标的要求，其

数据最不可信。

四、开票制、报税制和融资制的危害

1. 动摇了企业会计准则的权威性。权责发生制是被企业

会计准则认定的唯一收入确认原则。但在现实中，这种对于权

责发生制的摒弃，以及这种现象居然得到了税务、工商、审计、

财政、国资委等社会经济各管理部门的“认可”，不能不说是对

企业会计准则权威性的挑战。

2. 会计信息缺乏可靠性。收入是企业财务成果的基础性

会计要素，其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纳税、分配、投资等重要

财务活动。收入确认摒弃权责发生制后的随意性，甚至是混乱

的状态，使收入信息缺乏可靠性，也使企业间的收入信息缺乏

可比性。

3. 恶化了会计工作环境。会计工作环境首先取决于企业

内部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对于会计相关法规的认知度和执行

力。如果财务会计人员对权责发生制不了解，或是了解了也难

以操作，其执行力度就会大打折扣，其他非权责发生制也就应

运而生，导致相关法规名存实亡。其次，会计工作环境还取决

于企业外部给企业财务人员提供的操作空间和自由度。空间

越大，会计信息的操作性就越大；自由度越大，会计信息的可

比性就越差。没有税法的“宽容”，报税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同

样，没有金融机构的纵容，融资制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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